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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热点

离职前未休年假
诉诸法庭讨要说法
斗门区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应支付原告相应报酬

法官说法

本报讯（记者马涛）昨日下
午，由香洲区妇联主办的2019
年第五届珠海幸福“家”年华

“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
习传统文化，建幸福家庭”大型
户外亲子活动在珠海古玩城举
行，来自香洲区各镇（街）的70
多个家庭近300名儿童及家长
参与活动。

下午3时许，活动在舞蹈
赞歌声中拉开帷幕，现场除了
精彩的歌舞表演外，还有参加
暑期公益课程的孩子们的茶香
书画汇演。家长纷纷为台上的
孩子拍照录像，活动现场传来
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在政策宣传咨询区，设有
香洲区妇女儿童之家心灵驿
站、香洲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幸福护航、香洲区司法局安置
帮教等政府公益项目宣传摊
位，有关人员现场为居民开展
普法、扫黑除恶等宣传，提供心
理健康、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等

咨询服务。
在传统文化展示体验区，分

为茶、香、书画、花艺、陶艺、手工
香包六大主题，家长和孩子们现
场制作动物人偶塑像，挑选喜欢
的花朵制作成头饰花环，家长和
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一针一线缝
制葫芦形香包……最后，大家一
起描绘“幸福珠海”十米长卷，表
达美好期望。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通过一
系列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旨在让
孩子和家长们体会快乐，促进幸
福家庭的建设，感受传统文化之
美。

据悉，香洲区妇联从今年
7 月开始，在珠海古玩城开展

“习传统文化，建幸福家庭”
暑期亲子公益培训班，让参
与家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坚定文化自信，特别是
把传统文化根植于孩子们的
心田，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香洲区举办大型户外亲子活动

儿童与家长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讯（记者郑振华）日
前，“2019首届万山区粤菜师
傅精准培训暨厨艺技能大赛”
在万山区东澳岛格力东澳大酒
店举行，来自该酒店的资深大
厨与业余学厨共33名选手展
开颇具海岛特色的粤菜厨艺大
比武。

据主办方介绍，为深挖万
山海岛特色菜品，提升粤菜师
傅烹饪技能，打造万山海岛餐
饮特色品牌，今年6月19日至
7月29日，万山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在格力东澳大酒店
举办了为期40天的首届万山
区“粤菜师傅精准培训班”，吸
引了包括该酒店12名厨师在
内的35名员工报名参加。经
过106个课时的精心培训，全
部学员顺利结业。为检验本次
培训成果，同时进一步加大对
万山海岛餐饮特色品牌的宣传
力度，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提升厨师技能和素质，万山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格力
东澳大酒店联合举办“2019首

届万山区粤菜师傅精准培训暨厨
艺技能大赛”。

当天参赛的33名选手均为
首届万山区“粤菜师傅精准培训
班”的学员，其中业余学厨占了
大半，他们平时从事游客接待、
客房服务等工作，并无餐厨从业
经验，但在比赛中展示的刀工、
烹饪火候、调味等厨艺有板有
眼，其中不少业余选手的作品得
到专家评委的肯定。而比赛中
使用的鱿鱼干、银鱼干、虾干、海
鲈鱼干等食材均为万山海岛的
特产海鲜干货，凸显了海岛餐饮
特色。

根据比赛规则，每名选手的
比赛时间为45分钟，在45分钟
内独立制作完成“粤式小炒皇”“
东澳特色三宝”“潮式卤水拼盘”
三道菜。7名裁判分别对选手的
切配加工、烹调制作、原料存放、
整洁卫生等现场操作环节和作品
的味感、质感、观感等进行逐项评
分。经过认真评比，最终，29号
选手获得冠军，赢取3000元的奖
金及证书。

万山区举办厨艺技能大赛

粤菜新老厨师同场比拼

茶香书画表演老师与参加活动的学生合影。本报记者 马涛 摄

2014年9月，陈某入职
珠海某医院担任保洁员。
2018 年 8月 30日，陈某向
医院提交辞职信，申请于
2018年9月30日结束劳动
关系。按照有关规定，陈某
工作已经年满1年可享受5
天年假，于是在提出辞职申
请前，陈某向医院提交了休
假排班表，计划于 9 月 23
日起休5天年假，获得医院
同意。不料，陈某却在9月
14 日收到医院通知，要求
陈某于 9 月 14 日正式离

职，致使其无法享受5天年
假。

陈某认为，医院的行
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遂
经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
要求医院按 3倍日工资支
付其未休的 5天年假报酬
1655元。

医院则辩称，陈某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 入 职 ，
2018年8月30日因达法定
退休年龄申请离职，2018
年 9月 14日离职。双方约
定年假为工作满1年享受，

不按自然年计算。陈某
2016年至2018年每年的2
月均休满5天年假，次年要
到2018年9月19日届满才
能享受，现其在2018年9月
14日已经离职，故不能享受
年假。

在法庭上，双方确认了
跨年度享受年假的事实，即
陈某2016年2月休2015年
度 年 假 ，2017 年 2 月 休
2016年度年假。以此类推，
陈某主张未休的5天年假实
际是2018年度的年假。

保洁员辞职前未休年假 将“老东家”告上法庭

本报记者 张帆 何进
通讯员 钟红敏 黄叶

带薪年假是符合条件
的职工每年都应享受的一
种福利待遇。

根据法律规定，劳动
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即享
有带薪年假资格。若劳动
者离职时，当年度未满一
个自然年，则可以按当年
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
年假工资报酬。

如本案中，陈某 2014
年 9 月 19 日入职，已连续
工作 1 年以上，具备了享
受带薪年假资格。2018
年 9 月 14 日陈某离职时，

差 5 天不满一个自然年，
可以按陈某当年已工作
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假
天数，由用人单位支付相
应工资报酬。

折算方法为：（当年度
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
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
当享受的年假天数-当年
度已安排年假天数。因
此，一些用人单位认为劳
动者每一年工作时间都要
满一个自然年，才具备享
受带薪年假资格的观点是
缺乏法律依据的。

法官提醒，如果用人
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假，
又不依照规定给予年假
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
或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
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如果
用人单位不让职工休年
假，职工可向当地劳动监
察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
直接申请劳动仲裁。劳
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职工带薪年假福利受法律保护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
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带薪
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
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
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三条规定，工作年满1年
不满10年即可享受5天年
假。

法院认为，陈某在离职
前确实未享受2018年度的
5天年假，被告医院认为陈
某要工作到2018年9月19

日，即年满一个自然年才具
备享受带薪年假资格的观
点缺乏法律依据，医院应当
支付原告陈某相应的应休
未休年假工资。至于职工
应休未休年假工资报酬的
计算，根据《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第五条、《企业职工
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
二条的规定，对职工应休未
休的年假天数，单位应当按
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假工资报酬。

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
休满应休年假的，应当按照
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
应休年假天数并支付未休
年假工资报酬。2018年陈
某工作天数为288天，折算
比例为288/365，陈某离职
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2005.32 元。因此，被告医
院应当支付原告陈某应休
未休2018年度的年假工资
为1091元。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应支付原告未休年假报酬

近日，斗门区法院审理了一宗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原告陈某要求单位支
付其离职前应休未休5天年假的工资报酬，被单位拒绝后起诉，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单位应支付原告陈某应休未休年假的工资1091元。


